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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室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

责
科室职责

一、编制县级城市

管理工作资金计

划，并依法管理和

使用

（一）组织协调局机关日常工作。

（二）负责局机关文电处理、会议组织、机要、保密、档案、

安全保卫、值班、对外联络、接待、机关事务、车辆调度、后

勤保障等工作。

(三)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

职称评聘、干部教育、社会保障工作。

（四）协助局党组做好局属干部的考察、任用和管理工作。

（五）牵头推进城市管理领域深化改革和职能转变工作。

（六）负责局机关并指导所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七）负责局机关财务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组织编制城市管

理工作资金计划，负责城市管理装备的配置和更新工作。

（八）负责行政罚款收缴和罚没财物拍卖工作。

（九）指导所属单位的财务、装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1.负责局机关文电处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1）

2.负责会务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2）

3.负责保密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3）

4.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4）

5.负责值班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5）

6.负责公务接待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6）

7.负责车辆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7）

8.负责单位局属干部的考核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8）

9.负责牵头推进城市管理领域深化改革和职能转变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9）

10.负责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10）

11.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11）

12.负责局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12）

13.负责行政罚款收缴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1.13）

14.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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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法规科（挂信访投诉科牌子）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

责
科室职责

一、贯彻执行综合

行政执法和城市

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方针

政策，起草综合行

政执法和城市管

理方面的规范性

文件并组织实施。

研究提出综合行

政执法和城市管

理工作重大问题

的政策建议,推进

全县综合执法和

城市管理领域深

化改革和职能转

变工作。

（一）组织起草全县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二）组织、协调法治城管建设工作。

（三）负责局机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重大行政决

策的合法性审查。

（四）组织评估、清理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

件。

（五）负责普法宣传、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六）承办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关工作。

（七）牵头推进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八）组织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九）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统计分析和信息公示工作；

（十）负责政风行风建设、业务培训工作。

（十一）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的信息采集、派遣、核查

等工作，对派遣任务办理工作进行考评。（实际由智慧城管科承

担）

（十三）负责受理城市管理领域信访、投诉、市“12345”政务服

务热线转办事项，协调处理并回复办理结果。

（十四）承办城市管理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十五）监督城市管理信息第三方采集工作。（实际由智慧城管

科承担）

1.负责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初审工作。（流程规范

见附件1：2.1）

2.组织、协调法治城管建设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2）

3.负责局机关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流

程规范见附件1：2.3）

4.组织评估、清理综合行政执法和城市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流程规范见附

件1：2.4）

5.负责普法宣传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5）

6.负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6）

7.承办行政处罚听证相关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7）

8.承办行政复议相关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8）

9.承办行政诉讼应诉相关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9）

10.牵头推进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0）

11.组织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流程规范见附件1：2.11）

12.负责信息公示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2）

13.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统计分析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3）

14.负责业务培训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4）

15.负责行政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5）

16.负责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事项处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6）

17.负责城市管理领域信访、投诉处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7）

18.负责城市管理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2.18）

19.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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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监察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

责
科室职责

一、负责本部门职

责范围和分管行

业领域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

研究制定城市管

理领域安全生产

工作意见和措施，

指导、监督全县城

市管理领域安全

生产工作。参与全

县城市管理领域

安全生产事故救

援工作。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研究制定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和措施，负责

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告等城市管理领域的安全

生产工作。

（三）制定城市管理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参与城市

管理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救援工作。

（四）负责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五）负责大型户外广告的安全年检和备案工作；

（六）负责拟定户外广告、牌匾设置规范；

（七）组织开展全县户外广告综合整治活动；

（八）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协调大型户外广告的拆除工作；

（九）依据委托承担管理范围内户外广告空间资源运营工作（已

划转到县行政审批局）。

1.贯彻执行城市管理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负责制定本部

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实施方案等。（流程规范见附件1：3.1）

2.负责承办县安委会及市局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有关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

3.2）

3.负责指导和监督本部门承担的市政、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告等城市管理

领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3.3）

4.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组织大型户外广告安全检测和备案工作。（流程规范见

附件1：3.4）

5.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协调相关执法中队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大型户外广告进行

拆除。（流程规范见附件1：3.5）

6.负责制定、修改、完善本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应急预案。（流程规范见附件1：

3.6）

7.负责定期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3.7）

8.负责组织本部门安全生产领域内的教育培训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3.8）

9.负责拟定户外广告、牌匾设置规范；（流程规范见附件1：3.9）

10.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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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教科（挂综合科牌子）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

责
科室职责

一、编制全县综合

行政执法和城市

管理发展战略、中

长期发展规划和

年度计划。

二、负责本部门和

所属单位党的建

设工作

（一）负责综合性文稿起草、公文审核、年度工作计划和总

结拟订等工作。

（二）负责城市管理社会动员工作，负责宣传发动群众，整

合社会力量，推动城市管理共治、共享。

（三）组织、指导城市管理志愿者活动。

（四）负责城市管理领域新闻宣传、信息报道、调查研究、

理论创新工作。

（五）协调办理新闻媒体曝光的城市管理事项，整理、分析

相关舆情并提出对策、建议。

（六）负责局党组日常事务；

（七）承办党组安排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对党员的民主评议及

纪律教育工作；

(八)负责单位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负责综合性文稿起草和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拟定。（流程规范见附件1：4.1）

2.负责公文审核、印发。（流程规范见附件1：4.2）

3.负责城市管理宣传动员工作的组织和对外联络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4.3）

4.负责新闻宣传、信息报道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4.4）

5.承办局党组相关调查研究、理论创新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4.5）

6.负责新闻媒体曝光的城市管理事项的媒体协调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4.6）

7.承办局党组安排的日常事务。（流程规范见附件1：4.7）

8.负责机关党总支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1：4.8）

9.负责组织、指导城市管理志愿者活动。（流程规范见附件1：4.9）

10.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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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城管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负责全县智慧城管

建设工作。编制全县智

慧化城市管理发展规

划。负责全县智慧化城

市管理系统的建设、运

行和维护工作，负责管

理并推动县级数字化城

市管理系统的智慧化升

级扩容工作。制定智慧

化城市管理工作制度、

管理标准和考评办法。

负责城市管理数据库的

建设、维护、更新工作。

二、编制全县城市管理

领域科技发展计划，组

织、指导重大科技项目

攻关、成果推广和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引

进、交流工作。

（一）编制全县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专项规划，制定智慧化城市

管理工作制度、管理标准和考评办法；

（二）指导全县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工作，

负责管理并推动县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智慧化升级扩容工

作。

（三）负责智慧化城市管理技术创新工作；

（四）负责城市管理数据库的建设、维护、更新工作；

（五）负责城市管理相关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六）负责局机关网站的管理、维护工作。

（七）组织编制全县城市管理领域科技发展计划，指导重大科技

项目攻关、成果推广和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交流工

作。

(八)负责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的信息采集、派遣、核查等工

作，对派遣任务办理工作进行考评。

（九）监督城市管理信息第三方采集工作。

1.负责编制全县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专项规划，制定智慧化城市管理工作制

度、管理标准和考评办法.（流程规范见附件1：5.1）

2.负责指导全县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工作，负责管理并

推动县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智慧化升级扩容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

5.2）

3.负责智慧化城市管理技术创新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5.3）

4.负责城市管理数据库的建设、维护、更新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5.4）

5.负责城市管理相关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

5.5）

6.负责局机关网站的管理、维护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5.6）

7.负责组织编制全县城市管理领域科技发展计划，指导重大科技项目攻关、

成果推广和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引进、交流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1：5.7）

8.负责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的信息采集、派遣、核查等工作，对派遣任

务办理工作进行考评。（流程规范见附件1：5.8）

9.负责监督城市管理信息第三方采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5.9）

10.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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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市政园林环卫科（挂渣土管理办公室牌子）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负责全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负

责户外广告设施、门店牌匾、公共设施、建

（构）筑物、景观亮化、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及公共场所的临时棚亭、流动摊点、店外经

营等影响城市容貌活动的精细化管理工作。

组织、协调城市容貌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活

动。负责户外广告综合整治及空间资源运营

工作。负责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负责城市

道路保洁和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

垃圾、粪便的收集、运输、处置工作，推进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组织、

协调城区扫雪除冰工作。负责环卫设施的养

护维修工作。

二、负责全县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负责

城市园林绿地精细化养护管理及改造提升工

作。牵头负责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

指导、监督园林行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负责城市古树名木管理工作。

负责县级管理的城市公园、大型绿地养护管

理工作。

（一）贯彻执行市政、环卫、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负责市政、环卫、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三）组织、协调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活动。

（四）负责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

（五）指导、监督园林行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有害生物防治

工作。

（六）负责城市古树名木管理工作。

（七）牵头负责城乡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理监管工作。

（八）贯彻执行城市容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

针政策。

（九）组织制定市容管理专项规划、年度目标和管理规范、

城市容貌标准。

（十）负责户外广告设施、门店牌匾、公共设施、建（构）

筑物、景观亮化、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及公共场所的临时棚亭、

流动摊点、店外经营等影响城市容貌活动的精细化管理工作

（十一）组织、协调城市容貌治理活动。

（十二）协调全县重大活动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保障工作。

（十三）机关党组织。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群

团工作。（实际由宣教科承担）

1.负责城市道路环境卫生深度保洁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

6.1）

2.负责城区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

6.2）

3.负责农村道路环境卫生保洁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6.3）

4.负责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6.4）

5.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6.5）

6.指导、监督园林行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流

程规范见附件1：6.6）

7.参与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6.7）

8.牵头负责城乡建筑垃圾的运输、处理监管工作。（流程规范见

附件1：6.8）

9.组织制定市容管理专项规划、年度目标和管理规范、城市容貌

标准。（流程规范见附件1：6.9）

10.负责市容精细化管理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1：6.10）

11.组织、协调城市容貌治理活动。（流程规范见附件1：6.11）

12.协调全县重大活动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保障工作。（流程规

范见附件1：6.12）

13.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